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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南 沙 区 总 工 会

倡议书

区属各基层工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大力支持我市荔

枝销售的通知》以及《南沙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

室关于大力支持我市荔枝销售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，2)要求，积极

发动各方力量宣传推广和采购区内农副产品（建议优先选择南沙

荔枝），帮助南沙区农民解决销售困难，现倡议如下：

一、倡议全区各级工会根据《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深化

拓展消费帮扶工作的通知》和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在食堂采购、节

日慰问品采购时，优先采购南沙区内农户自产的农副产品。

二、倡议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利用工会系统官网、媒体、

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加大消费帮扶宣传力度，推介南沙区农副产

品。引导和鼓励广大会员利用各自资源为南沙区农副产品牵线搭

桥，采取“以购代捐”“以买代帮”等方式购买帮扶产品，助力

农民增收。

三、各级工会组织要发挥工会优势，依托南沙荔枝电商网络

平台、现代农业产业集团公司、广州市消费帮扶馆（雅友供应链

协作馆）、南沙区优质荔枝供应商积极开展采购，广大工会会员

要将日常经济消费行为与爱心行为结合起来,踊跃参与活动，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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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一片真情、贡献一份力量。

涓流共汇,足以涌成江河;绵力齐聚,定能众志成城。我们坚

信，在全区工会组织共同引领下，定能让广大农民走出因疫情造

成的销售困境。

附件：1.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大力支持我市荔枝销售的通知

2.南沙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大力支

持我市荔枝销售的通知

3.南沙荔枝电商网购二维码

南沙区总工会

2021 年 6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现代农业产业集团公司 周德云

15918647336，陆明 13434287979；雅友供应链协作馆 黄翠芳

13711527180，黎笑萍 13928839173）



荔枝消费帮扶统计表

单位（公章）:

序号 单位名称 荔枝购买数量 购买金额 备注

填报人： 填表时间： 联系电话：

请于 2021 年 7 月 1 日（星期四）前报南沙区总工会（联

系人：徐淅泉，电子邮箱：nszgh@126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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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总 工 会 办 公 室

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大力支持
我市荔枝销售的通知

各区总工会，各产业、直属单位工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广州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《关于请大力支持我市荔枝销售的通知》（穗乡村办函

〔2021〕17 号）（附件 1)要求，积极发动各方力量宣传推广和

采购广州荔枝，帮助我市荔农解决销售困难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

今年我市荔枝大丰收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荔枝外销面

临滞销困境，影响增城、从化等北部山区农民收入，为助力我

市乡村振兴，稳定农民收入，各区总工会，各产业、直属单位

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引导作用，大力开展

“我为荔农办实事”行动，发动各级工会力量宣传推广，增加

广州荔枝采购份额，大力支持我市荔枝销售工作。

二、增加经费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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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基层工会可根据《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深化拓展消

费帮扶工作的通知》和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增加向全体会员发放

节日慰问品的工会经费额度，用于购买消费帮扶农副产品（如

广州荔枝），每年每人不超过 600 元。当年额度须于当年 12 月

31 日前使用完毕。增加的每人不超过 600 元的额度属于额外增

加经费,不受《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(试行)》

（粤工总〔2018)5 号）规定的“基层工会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

慰问品的全年支出金额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当年本级工会经费

预算支出的 30%左右,最高不超过 40%,或者选择控制在基层工会

留成经费的 50%以内”以及“年度总额一般不超过人均 2500

元”的限制。

三、统一采购渠道

鼓励各基层工会在广州荔枝采购中，优先选择中共广州市

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《关于请大力支持我市

荔枝销售的通知》中推荐的增城、从化荔枝电商网络平台和广

州市优质荔枝供应商，也可在广州市协作办认定的广州消费帮

扶专馆和各单位对口帮扶点购买。

四、做好统筹协调

各区总工会和各产业、直属单位工会要将大力支持我市荔

枝销售、助力我市荔农走出困境的重大意义迅速传达至各基层

工会组织，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，推动我市荔枝销售各项政策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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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实处。各基层工会组织要把采购荔枝慰问工会会员与慰问抗

疫一线工作人员、“七一”期间慰问老党员等工作结合起来，

一并做好工作统筹。请各区总工会、各产业、直属单位工会填

写《广州荔枝消费帮扶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于 2021 年 7 月 16

日 （ 星 期 五 ） 前 报 市 总 工 会 职 工 服 务 部 ， 电 子 邮 箱 ：

shb@gz.gov.cn。

附件：1.中共广州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

《关于请大力支持我市荔枝销售的通知》

2.广州荔枝消费帮扶统计表

广州市总工会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以及联系方式：市总工会职工服务部连建智，

83188133；从化区农业农村局刘海东，13926108168；增城区农

业农村局刁卫东，13809283111；增城区农产品推广中心张伟

参，13802805128；电子邮箱：shb@gz.gov.cn）




